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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4)发明名称

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

(57)摘要

发明提供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包

括升降台控制模块、工作模式模块、检测模块和

净化模块；升降台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升降台的升

起和降落，升降台上承载装置的控制操作台面；

工作模式模块控制装置切换工作模式，实现不同

模式下的净化控制；检测模块控制装置的检测功

能，检测并显示室内空气的质量数据；净化模块

连接工作模式模块和检测模块，用于控制装置的

净化功能，实现装置的净化功能。发明提供的一

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通过净化模块控制净

化装置的各项净化功能，并且提供不同工作模式

的控制，实现控制简便化，集成不同的净化功能

于一台设备上，控制系统可以有效控制不同的功

能模块，集中在一个控制系统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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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包括升降台控制模块、工作模式模块、检

测模块和净化模块；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升降台的升起和降落，升降台上承载

装置的控制操作台面；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控制装置切换工作模式，实现不同模式下的净

化控制；所述的检测模块控制装置的检测功能，检测并显示室内空气的质量数据；所述的净

化模块连接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和检测模块，用于控制装置的净化功能，实现装置的净化

功能；

所述的净化模块包括风机控制模块、UV灯控制模块和负离子控制模块；所述的风机控

制模块控制装置内直流风机，将空间内空气吸入净化装置中；所述的UV灯控制模块控制装

置内的UV灯，通过UV灯进行杀菌杀毒；所述的负离子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内的负离子发生器，

通过负离子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和异味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

块包括自动模式、手动模式和睡眠模式；所述的自动模式在装置开启后根据所述的检测模

块检测到的空气质量参数，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，进行自动净化操作；所述的手动模式在装

置开启后，联通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，接收升降台上控制台的输入参数，再联通所述的净

化模块，根据设定参数进行净化操作；所述的睡眠模式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，降低设备的净

化功率，降低运行噪音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的检测模块包

括PM2.5检测功能11和TVOC检测功能，所述的PM2.5检测功能11嫁接在装置上的PM2.5传感

器上，检测空气中的PM2.5含量；所述的TVOC检测功能嫁接在装置上的TVOC传感器上，检测

空气中的TVOC含量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的检测模块连

接有显示模块，显示所述的检测模块的检测数据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其特征在于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

块中设置有定时功能，通过定时设定为装置提供净化时间的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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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

技术领域

[0001] 发明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空气净化器作为常用的家用电器目前被许多消费者接受，但是区别于传统的净化

器功能单一，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注重净化器的多功能和安全性，因此传统的控制器就无法

满足多项功能的控制，单独为单个产品设计控制系统又会造成不同厂家的控制系统不能通

用，直接会影响厂家的生产效益，因此需要可以覆盖各种功能选项。

发明内容

[0003]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：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通过控制系统

集成多个控制模块，实现净化器不同功能，可以在一个系统内进行控制。

[0004]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，发明的技术方案是：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包括升降

台控制模块、工作模式模块、检测模块和净化模块；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升降台

的升起和降落，升降台上承载装置的控制操作台面；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控制装置切换工

作模式，实现不同模式下的净化控制；所述的检测模块控制装置的检测功能，检测并显示室

内空气的质量数据；所述的净化模块连接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和检测模块，用于控制装置

的净化功能，实现装置的净化功能；

[0005] 所述的净化模块包括风机控制模块、UV灯控制模块和负离子控制模块；所述的风

机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内直流风机，将空间内空气吸入净化装置中；所述的UV灯控制模块控

制装置内的UV灯，通过UV灯进行杀菌杀毒；所述的负离子控制模块控制装置内的负离子发

生器，通过负离子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和异味。

[0006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包括自动模式、手动模式和睡眠模式；所述的自动

模式在装置开启后根据所述的检测模块检测到的空气质量参数，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，进

行自动净化操作；所述的手动模式在装置开启后，联通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，接收升降台

上控制台的输入参数，再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，根据设定参数进行净化操作；所述的睡眠模

式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，降低设备的净化功率，降低运行噪音。

[0007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检测模块包括PM2.5检测功能11和TVOC检测功能，所述的PM2.5

检测功能11嫁接在装置上的PM2.5传感器上，检测空气中的PM2.5  含量；所述的TVOC检测功

能嫁接在装置上的TVOC传感器上，检测空气中的  TVOC含量。

[0008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检测模块连接有显示模块，显示所述的检测模块的检测数据。

[0009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中设置有定时功能，通过定时设定为装置提供净

化时间的控制。

[0010] 与现有技术相比，发明提供的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通过净化模块控制净

化装置的各项净化功能，并且提供不同工作模式的控制，实现控制简便化，集成不同的净化

功能于一台设备上，控制系统可以有效控制不同的功能模块，集中在一个控制系统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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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说明

[0011] 图1示出发明的系统示意图。

[0012] 其中：1.升降台控制模块、2.工作模式模块、3.检测模块、4.净化模块、5.  风机控

制模块、6.UV灯控制模块、7.负离子控制模块、8.自动模式、9.手动模式、  10 .睡眠模式、

11.PM2.5检测功能、12.TVOC检测功能、13.显示模块、14.定时功能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13] 如图所示，一种空气净化器用控制系统，包括升降台控制模块1、工作模式模块2、

检测模块3和净化模块4；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1控制装置升降台的升起和降落，升降台上

承载装置的控制操作台面；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2控制装置切换工作模式，实现不同模式下

的净化控制；所述的检测模块3控制装置的检测功能，检测并显示室内空气的质量数据；所

述的净化模块4连接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2和检测模块3，用于控制装置的净化功能，实现装

置的净化功能；

[0014] 所述的净化模块4包括风机控制模块5、UV灯控制模块6和负离子控制模块7；所述

的风机控制模块5控制装置内直流风机，将空间内空气吸入净化装置中；所述的UV灯控制模

块6控制装置内的UV灯，通过UV灯进行杀菌杀毒；所述的负离子控制模块7控制装置内的负

离子发生器，通过负离子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和异味。

[0015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2包括自动模式8、手动模式9和睡眠模式  10；所述

的自动模式8在装置开启后根据所述的检测模块3检测到的空气质量参数，联通所述的净化

模块4，进行自动净化操作；所述的手动模式9在装置开启后，联通所述的升降台控制模块1，

接收升降台上控制台的输入参数，再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4，根据设定参数进行净化操作；

所述的睡眠模式10联通所述的净化模块4，降低设备的净化功率，降低运行噪音。

[0016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检测模块3包括PM2.5检测功能和TVOC检测功能12，所述的PM2.5

检测功能嫁接在装置上的PM2.5传感器上，检测空气中的PM2.5  含量；所述的TVOC检测功能

12嫁接在装置上的TVOC传感器上，检测空气中的TVOC含量。

[0017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检测模块3连接有显示模块13，显示所述的检测模块3 的检测数

据。

[0018] 进一步的，所述的工作模式模块2中设置有定时功能14，通过定时设定为装置提供

净化时间的控制。

[0019]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，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性技术方

案，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，那些对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，而不

脱离本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，均应涵盖在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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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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